
� � 2015 年 7 月 8 日，为总结“7·16 中石油污染海洋案环境公益诉讼”案例经验，探讨诉讼后续工作，辽
宁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与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共同主办“环境公益诉讼大连研讨会”。

� �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图为事发案件地点及法院发出的受理
通知书。

■ 见习记者 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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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开始实施。 其第五十八条规定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
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困扰环保组织的环境公益
诉讼资格问题得以解决，环境公
益诉讼的大门就此打开。 这是否
意味着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已
经到来？

一年过去了，环境公益诉讼
的状况有了多大改善？ 又有多少
环保组织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
立案、胜诉的有多少？

40 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新《环保法》有诸多亮点：首
先，对污染企业“按日计罚”被坊
间称为“史上最严”；其次，纳入
政府规划和政策的环境影响评
价（EIA），弥补了中国没有从政
策层面对环评做出系统规定的
巨大盲区；最后，通过放宽诉讼
主体条件，正式确定环保公益诉
讼的可能性，民间环保组织终于
在法律上获得了与污染企业“对
簿公堂”的资格。

实际上，民间环保组织获得
的是“有限开战权”。 根据新《环
保法》的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为，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
织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登记；2.专门从事环境
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
无违法记录。

相比正案《草案》第一稿的
杳无踪迹，第二稿的只限官方机
构，第三稿的定义模糊的“全国
性组织”， 最终的定稿反映了诉
讼主体范围在争议妥协中缓慢
扩大。 据民政部估计，全国符合
起诉资格的组织大概有七百多
家。 可以说，在诉讼主体资格认
证上，新《环保法》降低了门槛，
范围定义也更加清晰。

在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
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看来，这些
限制条件依然存在问题。“好多
环保组织在县一级的地区注册，

那么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是没
有资格来起诉的。 另外，环保是
这几年公民社会发展之后才逐
渐被重视起来的。 许多组织可能
没有 5 年以上连续从事环保公
益的经历，那么也就没有资格来
起诉。 ”

对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来
说，4.5 年的资历不影响它打赢
了新《环保法》实施后环保公益
的第一场官司。 新《环保法》实施
第一天，由“自然之友”和“绿家
园”作为原告的福建南平生态破
坏案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彼时，“自然之友”还差 7 个月到
法定 5 年的年限，可法院依然认
定了原告的诉讼资格。 王灿发为
法院的酌情处理点赞：“这是一
种积极支持公益诉讼的态度，我
认为法院这样处理是非常合适
的。 ”

福建南平案作为首捷，激起
了民间环保组织长期被压抑的
使命感。据王灿发介绍，新《环保
法》生效后，一年内已经涌现了
40 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然
而在此之前，受限于诉讼主体资
格不明确等因素，公益诉讼数量
屈指可数。 自 2007 年中国开始
设立环保法庭，到 2013 年，提起
过公益诉讼的民间团体组织只
有 4 家， 法院受理了不到 60 件
环境公益诉讼，这其中有官方色
彩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占了 9 成。
甚至在 2013 年， 全国 180 个环
保法庭处理的环境公益诉讼的
数量为 0。

发起诉讼的社会组织
只有 9 家

虽然一年内提起了 40 多起
环境公益诉讼已经超越往年，但
与之前预计的“井喷”的画面依然
相差甚远。另外，发起这些诉讼的
原告依然非常有限，只有 9家。

“全国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只有 9 家公益组织来起诉，说明
这个原告的主体资格还是限制
太严。 ”王灿发说。 在他看来，对
于环保组织，如果是依法合法登
记的，就应该有资格起诉。 他认
为：“既然是登记的， 就是专业
的；即使不是专业的，也可以聘

请律师。 我觉得应该取消年限的
限制。 ”

如果当初进一步放开了诉
讼主体资格的要求，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
下简称“绿发会”）状告腾格里沙
漠污染案就可能不会被宁夏地
方中高院两次以“公益诉讼主体
不符合”为由驳回，并最终被迫
提交到最高法进行再审。

“绿发会” 公益诉讼工作组
组长王文勇认为，虽然从字面上
能够明显看出“绿发会”的环保
公益属性，但因为其章程和业务
范围里没有明确写明“专门从事
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从而被判定
不符合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宁夏
中卫中级法院和宁夏高级法院的
裁定明显是错误的。 ”王文勇对这
一裁定表示难以接受：“无论是新
《环保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 都没有断定社会组织必
须在章程中规定有‘专门从事环
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字样，或者必
须有‘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的字
样， 才可以认定为有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的资格。 ”

在此之前的 2015 年 6 月，大
连环保志愿者协会向大连海事
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状告中

石油 7·16 事故造成大连市海洋
环境重大污染，要求赔偿 6.45 亿
元。 法院因环保志愿者协会不到
5 年年限，驳回了诉讼请求。但在
协会准备向最高法申诉时，大连
市政府出面调解，原被告双方达
成妥协：中石油出资 2 亿元成立
专项资金，用于海洋污染治理和
防护；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同时
撤诉。

目前看来，绿发会没有这么
走运。 不过对于最高法再审结
果，王文勇表示乐观：“最高人民
法院依据环保法和司法解释纠
正宁夏两级法院的错误认定应
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

机遇还是挑战？
这是个问题

诉讼主体资格的放开不啻
为一种进步，虽然对于绿发会来
说，限制条件依然可以被地方法
院做多种解读。 不过在今后利用
新《环保法》与污染企业进行斗
争的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依然
面临多种挑战。

在王灿发看来，虽然新《环
保法》 加强了环保司法力度，但
公益组织机构、政府、企业单位
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则是
法律条文爱莫能助的事情。“在
这三者关系中，实际上企事业单
位是生产者， 政府是管理者，公
益组织是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进
行监督。 如果公益组织发现了企
事业单位违法了， 告诉政府单
位，那么政府单位进行及时的监
督，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关系。 ”

这种理想状态的关系，在政
府和司法层面依然面临各种各
样的惯性问题。 王文勇认为：“首
先是对环保社会组织的各种有
意无意的不理解普遍存在于机
关、法院、企业和一些个人思想
和行动中。 其次，各级法院的审
判独立（包括立案）没有得到切
实落实，法院立案、调解和审理
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 最后，地

方环保部门对环境公益诉讼的
支持力度不够， 不理解的较多，
对环保社会组织的取证工作造
成了很大困扰。 ”

此外，王灿发认为新《环保
法》只有环境民事诉讼，没有环
境行政诉讼是一种遗憾。“因为
一些环境污染和破坏，可能是因
为一些地方环境执法部门不严
格执法造成的。 ”在立法问题上，
新《环保法》依然有进步的空间。

对于环保组织来说，提高专
业程度应该是他们优先考虑的
问题之一。 王灿发认为：“在人们
越来越关注环保，环保公益越来
越时尚的情况下，环保组织需要
加强自身建设。 ”环保作为技术
性较强的事业，各个环保组织应
该建立自己的工程师团队、法务
团队。 在这些领域，王灿发认为
民间环保组织“甚至比环保部门
的相关人员懂得都多，这种情况
下，你才能有发言权”。 有了发言
权，民间环保组织可以更好地建
立自己的信用度，由此提高筹资
能力。

虽然在公众看来，污染企业
被罚以重金是非常振奋的消息，
但是在王灿发看来，环境诉讼获
得赔偿并不是最终目的。“环境
公益诉讼实际上是高悬在违法
者头上的一把利剑。 也就是说建
立一种制度， 起到的是威慑作
用，让那些违法者和不履行法定
职责的行政机关，都来严格地遵
守和执行法律。 环境公益诉讼不
一定非得用得非常多才好。 但在
中国，由于环境污染破坏比较普
遍、比较严重，所以环境公益诉
讼应该多提起一些，为此促进司
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不因为 2 亿比 6.45 亿缩水
太多而不满，唐在林也认为：“罚
款不是最好的结果，只有环境污
染减轻到没有污染才是终极目
的。 ”不过对于疯狂追求经济利
益而故意破坏环境的企业，无论
大小，“一定要追究， 不能姑息，
甚至打它们到倾家荡产为止”。

给原告“松绑”：新《环保法》实施一年记


